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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阜 宁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苏 0923清申 4号

申请人：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江苏省阜宁县

阜城街道兴隆路 2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闻志国，该局局长。

被申请人：江苏伟业石油化工燃料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

苏省阜宁县新沟工业园 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祁国邦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2025年 6月 3日，申请人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江苏

伟业石油化工燃料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其清算义务

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江苏伟业石油化

工燃料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

审查，本案已经审查终结。

本院查明：江苏伟业石油化工燃料有限公司于 2005 年

10 月 24 日登记设立，登记机关为阜宁县行政审批局，注册

资本 618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祁国邦，股东为祁国邦

（持股比例 52%）、陈寿康（持股比例 28%）、崔开高（持

股比例 10%）、高莉（持股比例 10%）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许可经营范围：煤炭、化工

原料及产品（除危险品）、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、五金交电

商品、阀门、焦炭、矿山机械、针纺织品销售等。2021年 11

月 22日，江苏伟业石油化工燃料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江苏伟业石油化工燃料有限公司系



2

企业法人，住所地位于江苏省阜宁县，登记机关是阜宁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，本院对该案有管辖权。依照法律规定，公司

因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，自该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该公司应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，如逾期不成立清算

组进行清算的，主管机关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

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根据查明的事实，江苏伟

业石油化工燃料有限公司自解散事由出现后，一直未依法组

成清算组进行清算，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主管机关，

可以申请对江苏伟业石油化工燃料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

综上，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对江苏伟业石油化工燃料

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支持。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、第二百三十

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江苏伟业石油化工燃料

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顾忠勇

审  判  员   韩春艳

审  判  员   陈  勇

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

书  记  员    吴  迪


